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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崔洪刚调研泰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时强调

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共赢

2019 . 12 . 6 星期五

今日泰山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中华·泰山AI CLOUD
物信融合平安峰会开幕

本报泰安12月5日讯 4日上午，市委
书记崔洪刚深入部分现场调研泰城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宋洪银，
副市长赵德健陪同活动。

崔洪刚首先来到龙潭路电力学校，视察
周边王庄拆迁工地现场，观看激光雷达走
航、无人机等环保监测设备演示。他指出，扬
尘治理工作是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重中之重，近期要集中整治拆迁工地，严格
落实10个100%要求，严格控制扬尘污染。

随后，崔洪刚来到万官大街，了解重

型柴油车管控情况。因青兰高速施工，大
量重型柴油车经万官大街穿城行驶，对泰
城城市交通安全等造成较大影响。崔洪刚
现场查看地图，与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
负责同志一同商议重型柴油车分流方案。

在温泉路联保检测线微站点，崔洪刚
查看该处空气质量在线监测数据，并来到
周边几家小微企业，随机抽查污染管控情
况。崔洪刚叮嘱企业负责人说，行稳方能
致远，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守安全
生产、生态环保这两条红线，必须舍得投

入，舍得上环保设备，自觉做好除尘抑尘
工作，完全符合环保要求，促进企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崔洪刚同时要求当地村“两
委”抓住城中村改造的难得机遇，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引导企业进园区，改进
生产工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崔洪刚强调，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重大责
任，坚定不移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赢，
为2020年打赢蓝天保卫战奠定坚实基础。
要大力推进“四减四增”，做好清洁取暖工
作，对工业污染、移动源污染、扬尘污染等
实施综合整治，精准施策解决好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坚持把稳增长与生态环保、安全生
产、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统筹谋划、一体推
进，不断提升综合治理、协同治理水平，确
保全面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泰发)

本报泰安12月5日讯(记者 侯海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5日召开的市
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泰安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于2020年3月1日正
式施行，这部条例将用法治手段促使人们
知底线、守秩序、讲文明、尊道德，将精神
文明建设纳入法治轨道，运用法律强制力
严守社会的道德文明底线。

根据立法计划安排，市人大常委会于
2019年初开始启动《泰安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的起草制定工作，实行联席会议工
作机制，由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及市公安、民政、司法、城管等
有关部门，组成立法工作专班，起草制定
条例草案。4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经
充分调研论证，结合泰安实际，并参考借
鉴外地市先进经验，研究草拟出《条例(草
案)》初稿。立法专班多次召开座谈会、论
证会、联席会议，调度条例起草进度、听取
有关意见建议，并采取相对封闭的方式，
集中人员、集中时间、集中地点，针对《条
例(草案)》初稿开展研究讨论。7月下旬，
立法调研组赴青岛、日照、滨州，就管理体
制、职责分工及文明养犬、文明旅游、车辆
停放、高空抛物等方面的情况及相关立法
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结合学习调研
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条例草案。市人大法
制委员会召开法规统一审议会议，提前审
议了《条例(草案)》，并提出审议意见。8
月底，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
审议。会后，就文明行为促进的工作体制
和总体要求进行专题研究，重点解决犬只
管理模式问题，根据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和省直有关部门的审查意见，结合社会各

界意见建议，形成条例草案二审稿，于10
月30日，提请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会议期
间，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法工委根
据审议意见，对条例草案作了进一步修
改。10月31日，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这部条例。

如今，不文明养犬问题越来越受关
注，根据公开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看，广
大市民迫切要求依法规范养犬行为、加
大监管力度，确保文明养犬，保障人民群
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为此，根据上位法规
定，与市公安局、城管局充分沟通，在条
例中对在居民区饲养烈性犬、遛犬不拴
绳、不及时清理犬粪、携犬只进入公共场
所、乘坐公共汽车、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设定了相应的处
罚措施。

总的来看，本条例共六章，五十三条，
分为总则、文明行为基本规范、鼓励与促
进、引导与保障、法律责任、附则六个部
分，主要针对立法原则、职责分工、文明行
为基本规范、公民行为准则、鼓励促进制
度、引导保障机制作出规定，并就有关违
法行为依法设定了法律责任。总的来看，
条例立足泰安实际，坚持“不抵触、有特
色、易操作、重实效”的立法原则，将法规
的倡导性和惩罚性结合起来，着力解决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把
社会广泛认可的基本文明规范、道德规
范、公序良俗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内容较
为丰富、体例合理完整，在制度设计和法
律责任设置方面做到了合法合理适度。

目前，本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批准，将于202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本报泰安12月5日讯(记者 郭健)
5日上午，中华·泰山AI CLOUD物信融
合平安峰会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省公安厅治安总
队总队长李文勇，海康威视高级副总裁
毕慧娟，中国保安协会第一副会长刘绍
武，副市长赵德健出席开幕仪式。

张涛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泰安市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全面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引导企业、科研院所
和有关单位加强自主创新，调动全市科
技创新积极性，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集中推进智能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有力支撑了全市新旧动能转
换，服务了高质量发展。此次物信融合平

安峰会，为交流学习科技信息化建设经
验，加快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在城市智慧管理、平安建设中的
融合应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必将对
我市科技创新进步、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希望各有关科研单位
和企业界的朋友把泰安作为新一轮科
技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实验田”，
以此次峰会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空
间，深化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把更
多更先进的技术在泰安各领域先行先
试，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开幕式上，警用电磁技术联合研发
平台正式启动。市国资委、市公安局和杭
州海康威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本报泰安12月5日讯(记者 郭健
通讯员 许坤) 泰山区大汶河防洪

治理工程列入了全省灾后重点防洪减
灾工程项目，是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治
理的重要举措。工程建成后将对防洪
减灾、群众生产生活产生显著效益。据
悉，一期工程全长3 . 9公里，总投资
1942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整
治，险工护砌，新建6米宽沥青砼防汛
道路及3座顺河生产桥等。

泰山区统筹推进工程建设。有序
迁占提进度。在邱家店镇党委政府的
支持和配合下，对沿河4个村庄迁占土
地120余亩，拆除房屋1100平方，采伐
树木12000棵。规范程序促落实。按照

省市规定组建了区级项目法人，并通
过公开招标确定了设计、监理、施工和
检测单位。紧抓监管保质量。在工程施
工过程中切实把好材料供应、施工队
伍、施工标准和验收各个关口，把质量
监督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四是
强化责任促安全。始终把安全生产放
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不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排查，确保
工程施工安全。

据了解，工程完工后，大汶河部分
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了50年一遇，“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将
得以实现，真正凸显河道生态、防洪、
社会效益的综合统一。

泰山区大汶河一期工程完成建设
部分河段防洪标准提至50年一遇

《泰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年3月起正式施行

重点解决犬只管理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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